
工程监理单位公开选取需求书

公开选取项目名称：象岭对门岭地块平整工程监理服务

公开选取人：惠阳区人民政府三和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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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监理单位资格要求

1、已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，财务上独立，合法运

作的独立法人，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。

2、必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监理资质等级为乙级或以上并

已进驻广东省中介超市的企业。

二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象岭对门岭地块平整工程监理服务

2、建设单位：惠阳区人民政府三和街道办事处

3、项目地点：惠州市惠阳区三和街道象岭二路往象岭西路

旁

4、项目概况:建安费75万元，18000平的场地平整项目。

5、服务金额：报下浮率18%-28%

本项目工程监理服务费控制价为21037元，参照《建设工程监理

与相关服务收费标准》（发改价格（2007）670号）计取，最终

以财政部门审定结算为准。

三、公开选取范围及工作内容

1、公开选取范围：象岭对门岭地块平整工程监理服务

2、 工作内容：根据国家和地方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及相关

标准、规范规程的要求，完成工程设计、施工和保修阶段的监理工

作。

四、公开选取监理单位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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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技术要求

1、对施工及保修阶段实行全方位（四控制、二管理、

一协调）的监理。

2、在监理服务期限内对监理范围，按《建设工程监理规

范》(GB/T50319-2013)及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开展监理工作

，贯穿于施工准备阶段，施工阶段，竣工验收，结算审核阶段

和工程质量保修阶段，监理主要工作内容为施工过程中的质量、

进度、投资控制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合同，信息等方面的协

调管理，检查和记录工程质量缺陷，对缺陷原因进行调查分析

并确定责任归属，审核修复方案，监督修复过程并验收，初步

审核修复费用等。

(二)服务人员要求

现场派出监理工作需要的监理机构及监理人员，向委托人

报送委派的总监理工程师及其监理机构主要成员名单，监理规

划，完成监理合同专用条件中约定的监理工程范围内的监理业

务。

1、总监理工程师1人，为注册监理工程师且注册专业为市

政公用工程(含本工程在内，同时兼任的工程不得超过三个)。

2、市政公用专业监理工程师1人；为具有工程专业注册执

业资格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2年及以上工程实践

经验(自获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起算，以发证日期为准)并经过

监理业务培训的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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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现场监理人员1人或以上，为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经过

监理业务培训，并取得相关证件的人员。

以上3人均为参选人所聘用，须出具近三个月的社保明细

证明复印件(若参选人派驻本项目人员的社保是在其分支机构

购买的，参选人须出具相关证明文件确认在其分支机构购买社

保的人员为参选人所属员工)。

中选人擅自调整监理人员，或监理人员擅自离开监理岗位

的，选取人发现一人/次，有权处罚1000元至3000元，并根据

文件的其它规定进行处理。

(三) 工期要求：本工程监理服务期限从本工程施工开

工日期起，至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保修期满止。

(四) 结算价计算

本工程监理费计算标准执行“国家发展改革委，建设部《

关于印发〈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

(发改价格[2007]670号)”。

监理服务收费套用《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

定》(发改价格[2007]670号)，本工程结算监理费根据监理范

围内建安工程的财政审核工程预算价调整，结算监理费不因工

期延长而调整。

（五）其他要求

1、确定中选人后，签订合同前须按有关规定报有关部

门审定。



4

2、中选人在接到选取单位通知后，须安排项目负责人

于2个工作日内到选取人办公地点领取项目的“公开选取

中介机构 确认书和项目相关资料”,领取时须提供单位资

质复印件1份，项目负责人负责该项目的授权委托书的复

印件(含身份证复印件，领取时，须出示身份证原件)。

3、中选人领取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须提供为本项目

服务人员名单及所有人员相关证书的复印件(须出示原

件)和近3个月的社保明细证明复印件(若中选单位派驻

本项目人员的社保是其分支机构购买的，须中选人出具相

关证明文件确认在其分支机构买社保的人员为中选单位

所属员工)。

4、中选后，须于5个工作日内提交《申请安排工程监

理报告》交选取人审批。

5、中选人所提供的服务人员在施工期不得调整，如

需调整必须先得到选取人同意并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

案，且调整后人员资格，职称不得低于调整前的人员，否

则选取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。

五、中选人资格的取消及重新选取中选人

需报名的中介机构，务必按照本需求书的相关要求，做

好计划安排，准备好相关材料，中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，

将直接取消中选人的资格，将中选单位列入“黑名单”,

并按本需求书重新选取中选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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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中选人在接到选取单位通知后，项目负责人未于2

个工作日内到选取人办公地点领取项目的“公开选取中介

机构确认书和项目相关资料”,或无法在2个工作日内完

整提供为本项目服务人员要求的资料。

2、 由于中选人原因，导致工期滞后，中选单位不能按

要求工期完成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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